
製表日期：102年12月19日表121-1(100年度)綜稅繳納基本稅額單位單項分配各縣市統計表
單位：%

綜合所得總額 所得淨額 應納稅額 基本所得額
基本所得額扣除
600萬元後之餘額

基本稅額 一般所得稅額
基本稅額與一般
所得稅額之差額

繳納基本稅額單位

繳納基本稅額單位
海外已繳納所得
稅可扣抵稅額

基本稅額與一般所得稅額之
差額扣抵海外已繳納所得稅

可扣抵稅額後之餘額

縣市別

41.4372.7255.1555.1551.4672.7766.3862.7438.88臺 北 市 33.70 41.49

14.882.099.289.288.742.093.183.606.91高 雄 市 0.06 15.01

18.7010.9315.2915.2915.5810.9011.9912.3616.53臺 中 市 38.34 18.54

0.230.270.250.250.260.270.320.310.30基 隆 市 0.00 0.23

1.391.881.611.612.021.882.112.363.41臺 南 市 0.00 1.41

0.230.170.200.200.290.170.290.330.60嘉 義 市 0.00 0.23

2.394.573.353.353.384.564.455.063.51新 竹 市 0.00 2.41

12.824.259.079.0710.624.266.057.1615.93新 北 市 27.89 12.69

0.060.320.170.170.290.320.450.470.70宜 蘭 縣 0.00 0.06

3.621.082.512.512.911.071.852.084.31桃 園 縣 0.01 3.65

1.411.201.321.321.791.201.691.853.41新 竹 縣 0.00 1.43

0.090.090.090.090.300.090.250.311.00苗 栗 縣 0.00 0.09

0.460.080.290.290.380.080.190.240.70南 投 縣 0.00 0.46

1.410.330.940.941.200.330.710.932.10彰 化 縣 0.00 1.42

0.040.000.020.020.110.000.010.040.40雲 林 縣 0.00 0.04

0.050.000.030.030.070.000.010.030.20嘉 義 縣 0.00 0.05

0.190.020.120.120.230.020.060.090.60屏 東 縣 0.00 0.19

0.570.000.320.320.340.000.000.010.40花 蓮 縣 0.00 0.58

0.000.000.000.000.000.000.000.000.00臺 東 縣 0.00 0.00

0.000.000.000.000.020.000.010.020.10澎 湖 縣 0.00 0.00

0.000.000.000.000.000.000.000.000.00金 門 縣 0.00 0.00

0.000.000.000.000.000.000.000.000.00連 江 縣 0.00 0.00

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合    計 100.00 100.00

一、說明：繳納基本稅額單位，係指基本稅額大於一般所得稅額之單位。
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，未納入「政府移轉支出」各戶所得、免稅所得、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，故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，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為準。


